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协作

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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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发保字〔2021〕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公安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深化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在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中的协作配合，国家知识产权

局、公安部制定《关于加强协作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安部   

2021 年 5 月 20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安部关于加强协作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

署，深化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协作配合，加快构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

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服务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根据



刑法、刑事诉讼法、商标法、专利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协作配合，包括

情况交流、专业支撑、基础建设、法律研究、业务培训、宣传教育和国际交流等

事项。 

第三条  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协作配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保护司（以下简称保护司）和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以下简称食药侦

局）归口负责。 

第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调会商机制，邀请有

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分析研判全国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形势，研究制定工作

方案，拟定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共同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的深入开展。 

省级及以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协

调会商机制，指定专人负责，共同研究落实相关工作。 

第五条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违法行为明显涉嫌犯罪的，

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 

第六条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主动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

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逐步实现各部门数据共享，推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第七条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就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证据的固定和保

全、违法犯罪行为人身份等问题征求公安机关意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答复。 

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核实注册商标信息的，可以通过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注册证明公示系统核实，必要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核

实；需要核实涉案专利法律状态的，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各地设立的专利代

办处申请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需要核实地理标志相关信息的，可以向保护

司核实。 

对于刑事案件中涉及的商标的使用、相同商标、同一种商品、假冒专利行为

等认定问题，公安机关可以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商标、专

利侵权判断标准等直接进行认定；必要时，可以商请同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供

专业意见。同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相关问题无法认定的，该部门应当逐级请示

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由公安机关逐级报食药侦局征求保护司意见。 

第八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发挥各自优势，联合组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专家组，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宏观战略的调查研究，分析研判重点行业领域侵

权假冒违法犯罪形势，排查可能影响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风险隐患，对法

律理解适用等问题开展专项调研和课题研究，推动法律政策完善，对疑难、复杂

案件提供指导，服务支撑执法实践。 



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安机关要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组织开展研究、培

训等活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水平。 

第九条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

媒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政策，提高消费者的鉴

别能力，教育群众，警示社会，提高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第十条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在国际保护合作中要密切配合，共同

参与有关国际交流活动，充分展示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成效。 

第十一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定期对查办侦破重大案件、推进协作机

制、开展理论研究和宣传培训等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中

的集体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二条  本意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共同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文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

以本意见为准。 

 

 

出所：2021年 5月 24日付け中国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5/24/art_75_159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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